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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大綱
 一、背景說明

 二、研議對策及修法歷程

 三、「醫療法第 82條之 1修正草案」 -醫療刑
責明確化及合理化

 四、「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（草案
）」 -醫療刑責明確化及合理化必要配套

 五、效益評估及結語
 附表一：病人方提起訴訟之勝訴率

 附表二：衛生署辦理醫事鑑定案件之統計分析

 附表三：醫療糾紛之調解、補償及訴訟之關聯圖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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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醫療糾紛頻繁且逐年增長，已造成醫學生
怯步投入五大科，也是五大科人力短缺重
要因素之一

       醫療行為具高風險性，醫療不良結果難以預期，如一
昧歸責並透過訴訟追究醫事人員，應非國家社會之福。

 司法訴訟解決醫療糾紛，費用極高，曠日
廢時，病、醫雙方皆不利
 據統計，病人方獲得一審刑事判決，約 3 年多。

 醫事人員支出的醫療糾紛全部費用中，病人方
僅拿 4 成，餘 6 成係用以支付律師費、裁判費、
交通費或其他處理費用。

背景說明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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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僅有少數病人可獲得民事賠償或刑事裁
判之勝訴
 平均約 20％至 30％病人或家屬獲得民事一、

二審勝訴，甚至更低的比率。（附表一）

 依本署統計近十多年醫事鑑定結果，約僅 17
％認定醫事人員於醫療行為上有疏失。（附表
二之 1 ）

 醫事鑑定案件高達八成五涉及內、外、兒、婦
產科之醫療糾紛，高達八成屬於刑事案件。 
（附表二之 2 、附表二之 3 ）

背景說明（二）

4



 專法規範、處理醫療糾紛是病人、醫改及
社會各界之殷殷期盼，且符合醫療先進國
家趨勢

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 5 月間召開「醫療疏失刑責合理化，
醫護病患雙贏」公聽會

 總統府 9 月間「總統與公民團體每月一會」座談會也提
到醫療糾紛問題

 民間醫改會、醫師公會、學會等團體，均就處理醫療糾
紛問題，深表關切，提出諸多良善建言

 北歐、紐西蘭、英、日、美國部分州等，紛紛就醫療糾

紛採取專法或專門機構，加以解決。

背景說明（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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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：有條件無過失補償制度

紐西蘭：廣泛無過失補償制度

瑞典：全面無過失補償制度

英國：醫療傷害補償計畫

美國提出「醫療錯誤揭露及補償法案」；紐西
蘭 1972 年制定「意外傷害無過失補償制度」；
瑞典 1975 年開始實施「病人賠償保險制度」；
英國 1995 年成立「國家健康服務訴訟機關」；
日本 2009 年起由評鑑機構負責執行「產科醫
療補償制度」等

各國醫療事故補償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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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醫療刑責推動合理化及明確化，才是全民福利
，研修醫療法第 82條之 1

      為合理分擔醫療風險，並謀全民整體就醫權益，「
醫療刑責合理化及明確化」，可以避免病人、醫事人
員陷入冗長的訴訟程序，減少社會成本浪費。

 擬具醫糾處理及補償草案，作為醫療刑責合理
、明確之配套措施，並呼應各界期盼

      發生醫療糾紛後，病人或家屬最先希望的是瞭解
醫療事故真相、撫平傷痛、最後更要獲得補償（或賠
償），故需要醫糾調解及補償之專法，平衡、促進病
人的權益。

研究對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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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醫療法第 82條之 1修正草案
 首次於 101 年 3 月 21 日提報行政院審議（醫療法第 82 條第 3 項

）

 相關機關會商會議 ( 衛生署 101 年 7 月 28 日病人安全研討會
、法務部 101 年 7月 6 日公聽會 )

 101 年 10 月 16 月送行政院審議

 行政院二位政委聯席召開一次審查會議 (101 年 11 月 15 日 )

 醫糾處理及補償法草案
 衛生署召開三次學者專家、機關代表共同會商會議 (101 年 7

月 27 日、 8月 27 日、 10 月 5 日 )

 101 年 10 月 9日送行政院審議

 行政院二位政委聯席召開六次審查會議 (101 年 11 月 5
日、 14 日、 21日、 27日、 30 日及 12 月 3日 )

 二草案經 101年 12月 13日行政院院會通過

修法歷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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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行政院通過條文

 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以故意或違反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義

務且偏離醫療常規致病人死傷者為限，負刑事上之責任。

但屬於醫療上可容許之風險，不罰。 (第一項 )

 前項注意義務之違反，應依醫療領域當時當地之醫療水準、

醫療設施及客觀情況為斷。 (第二項 )

 依醫療領域當時當地之標準判斷刑事責任，符合
目前醫事鑑定之實務運作，對醫事人員刑責應可
生明確化、合理化效果

醫療法第 82條之 1修正草案
（醫療刑責合理化及明確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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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糾處理及補償法草案重點（ 1/5 ） 

本草案共分七章、 52 條條文，透過第二、三章的
「強化調解機制」、第四章的「提供及時補償」
二大主軸，並以「促進病人權益」之核心精神，
規範設計相關草案條文。

「強化調解機制」重要原則

建立調解先行原則 ，包含：
 提起民事訴訟前，應先經調解（第 10 條）

 刑事訴訟中的案件，包含公訴、自訴、告訴乃論等罪，檢

察官或法官取得病人或家屬同意，也可移送調解（第 11
條）

 並未剝奪病人或家屬的訴訟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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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糾處理及補償法草案重點（ 2/5 ） 

         「強化調解機制」涉及促進病人權益之具體規
定，包括：

 醫療機構指定專人或增設關懷小組，提升醫療機構與病人良好之

溝通方式與管道（第 4 條）

 縮短病歷證據取得期限，醫療機構應於二個工作天提供，減少病

人或家屬質病歷造假之情事（第 5 條）

 遺憾、道歉或相類似陳述（採納 apology  law 之精神），不得採為

相關訴訟或裁判基礎，促進真相發現及調解成立之機會（第 6 條、

第 17 條）

 建構醫學專業諮詢、諮商機制，使病人可透過客觀、公正第三者

瞭解醫療相關問題（第 7 條）

 依本法進行調解，不收取任何費用；如已經向民事法院起訴，調

解成立後，病人也可申請退還裁判費三分之二（第 23 條、第 24

條）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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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糾處理及補償法草案重點（ 3/5 ） 

「提供及時補償」重要原則
針對醫療事故屬於難以分明責任歸屬為補償給

付原則，不採取無過失補償制度（第 31 條）

目前並無醫療糾紛事件之本土數據

補償制度係我國首度開辦，醫療事故補償基金、

政府財源等經費有限

補償給付申請與民事訴訟、刑事自訴或告訴，

不得併行（第 31 條、第 32 條）

鼓勵病人申請補償，減少更多訴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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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糾處理及補償法草案重點（ 4/5 ） 

「提供及時補償」重要原則（續） 
補償基金來源多元化，分擔比例明確化

 包含醫療機構及醫事人員繳納醫療風險分擔金、政府預算、捐贈

收入及其他收入等，充實基金來源。（第 26 條） 

 政府預算撥充以醫療事故補償基金總額 30％為上限，其餘由醫界

醫療風險分擔金、捐贈收入、其他收入、基金孳息支應。（第 27

條） 

 實施第一年按醫療機構每年醫療費用總額千分之一 （約 5 至 6 億

元），加計政府預算、捐贈收入等支應，合計約 10 至 12 億元。

鑑於補償不採無過失制度，初步推估應該足以支應。（第 27 條） 

醫療事故調解、補償之關聯圖解（附表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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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糾處理及補償法草案重點（ 5/5 ） 

「提供及時補償」之具體規定，包括：
 補大不補小，補償給付先限於死亡、重大傷害給付二類，避

免醫事人員認為無須再負責賠償而影響其自律心、責任感及

醫療品質。（第 28 條第 2 項） 

 迅速審定補償，原則上於二個月內完成。（第 30 條） 

 追償設計，如係醫事人員之故意、過失促使醫療事故發生，

由國家追償，以符合公平，並充實基金。（第 33 條） 

 具有參加全民健保資格者全面納入有申請補償之資格，俾使

繳納不起健保費弱勢族群，或外國人、港澳居民、大陸地區

人民，亦可獲得補償之保障，並彰顯人道關懷、人權價值。

（第 40 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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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益評估（ 1/2 ） 

達到減少訟源目的
 如前所述，目前透過訴訟程序只有百分之二十或三十有

醫療過失。將來透過適當之補償額度（如最高額 200 萬
元或 300 萬元），推估至少應可有一半以上難以明確責
任歸屬的民事或刑事案件，不會進入無效的訴訟程序，。

對病人、家屬之影響 
可減少防禦性醫療之折磨
可避免被當作人球之危險
可迅速瞭解真相獲得補償
可節省纏訟所造成之損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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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益評估（ 2/2 ） 

 對醫事人員之影響
 可節省為平息醫療糾紛而耗費之時間
 可讓醫事人員專心治療其他病人，不致

因為少數個案影響其他多數病人
 可減少焦慮痛苦、精神壓力

 對社會整體之影響
 可促進醫病雙方之平和關係
 可維持醫療業務之正常運作
 可實現危險責任之分配正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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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
　　期待此二修法草案儘速經立
法院審議通過，以建立良好的醫
療糾紛解決途徑，加速、妥適處
理醫療糾紛，及時提供病人及家
屬醫療傷害補償，有效改善醫病
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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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：病人方提起訴訟之勝訴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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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之 1— 民國 76 年至 99 年間醫事糾紛鑑定案件有無疏失之分析統計表

時間 合計

訴訟性質 鑑定結果

刑事 刑事百分比 民事 其他 不詳 有疏失 可能疏失
有 /可能疏
失百分比

無疏失
無法認定有
無疏失

資料不足需
再鑑定

非醫療糾
紛

撤回未
審議

其他 不詳

76年 145 128 88.28% 4 13 0 8 12 13.79% 112 0 0 0 0 13 0

77年 163 129 79.14% 10 24 0 14 12 15.95% 104 1 1 2 0 29 0

78年 150 130 86.67% 6 14 0 7 11 12.00% 106 2 1 0 0 23 0

79年 127 117 92.13% 7 3 0 16 13 22.83% 74 7 1 0 1 15 0

80年 128 114 89.06% 5 9 0 6 18 18.75% 71 1 5 1 12 14 0

81年 165 132 80.00% 10 13 0 21 21 25.45% 83 6 10 0 4 20 0

82年 140 100 71.43% 15 6 0 27 10 26.43% 60 4 3 0 3 33 0

83年 191 102 53.40% 49 10 0 34 3 19.37% 114 15 4 10 2 9 0

84年 194 117 60.31% 35 9 0 24 6 15.46% 111 24 3 12 2 12 0

85年 234 190 81.20% 19 7 0 52 15 28.63% 125 22 7 9 2 2 0

86年 260 223 85.77% 24 2 0 40 17 21.92% 141 27 4 30 1 0 0

87年 287 235 81.88% 37 1 0 43 15 20.21% 183 22 3 18 3 0 0

88年 332 258 77.71% 46 14 0 59 9 20.48% 205 26 0 31 0 2 0

89年 383 307 80.16% 43 13 0 40 27 17.49% 244 30 2 33 1 6 0

90年 366 280 76.50% 54 10 2 24 16 10.93% 271 17 0 30 2 4 2

91年 456 366 80.26% 71 10 1 37 33 15.35% 316 30 3 34 0 1 2

92年 457 396 86.65% 51 3 1 35 27 13.57% 338 34 5 15 1 0 2

93年 447 369 82.55% 71 5 2 26 37 14.09% 326 24 0 27 0 2 5

94年 374 294 78.61% 77 1 2 28 36 17.11% 249 43 1 9 0 3 5

95年 418 331 79.19% 80 2 1 55 33 21.05% 270 44 0 10 2 0 4

96年 443 352 79.46% 87 0 1 68 10 17.61% 294 45 1 17 0 0 8

97年 475 368 77.47% 102 0 3 59 18 16.21% 323 43 0 17 1 0 14

98年 557 414 74.33% 139 1 2 65 35 17.95% 365 46 0 29 0 1 16

99年 501 398 79.44% 99 1 3 38 53 18.16% 359 24 0 12 0 1 14

合計 7393 5850 79.13% 1141 171 18 844 502 16.87% 5088 562 54 357 37 190 34519



附表二之 1：歷年受委託鑑定件數
( 民國 76 年 - 100 年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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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：
醫療糾紛之調解、補償及訴訟之關聯圖解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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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事故

醫療爭議

醫療糾紛

醫療調解醫療訴訟

疏失賠償

事故鑑定

慰問補償

說明了解
不再追究

有疏失 (17%)

無  罪
不賠償

無過失

院內和解
不再追究

要真相

要道歉

要賠償

調解成立

認為有過失



附表三：
醫療糾紛調解、補償及訴訟之關聯圖解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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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  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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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過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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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再追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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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道歉

要賠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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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為有過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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